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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变动情况说明 

近日，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程上柏先生的通知，因个人原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

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本次减持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程上柏 

集中竞价 

2015年 

5月21日 

30.20 55 0.00003 

大宗交易 

2015年 

5月22日 

27.32 1,400,000 0.75307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程上柏 

合计持有股份 5,691,818 3.06166 4,291,763 2.3085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22,955 0.76542 22,900 0.012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4,268,863 2.29623 4,268,863 2.29623 

注：上表中数值保留五位小数，均为四舍五入。若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

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程上柏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以

及自愿锁定作出的承诺如下：  

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

流通和转让。 

2、在本人担任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

分之五十。  

3、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所持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相关责任人的行为与承诺不符的，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上市公司所有。 



截至目前，程上柏先生切实履行其承诺事项，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

程上柏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其上述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程上柏先生本次减持不涉及敏感期交易、短线交易等，符合《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程上柏先生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3日 

 




